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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阳市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信阳市平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信阳市明港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拟整合组建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及原社员股金处置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深化信阳市河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信阳市
平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信
阳市明港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以下简称市区三家联社）改
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
换经营机制，增强服务“三农”

功能，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
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
知》

(

国发〔

2003

〕

15

号
)

、《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农信
社改制组建农商行工作专项方
案（

2015-2017

）的通知》（豫政
〔

2015

〕

46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辖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市区三家
联社经营实际， 在充分进行可
行性论证和分析并广泛征求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 拟对市区三
家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 组建
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信阳农商银行）。

现将市区三家联社社员代表大
会对有关事项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告如下：

一、 河联社相关情况公
告

（一）

2016

年
11

月
12

日上
午， 河联社第一届社员代表
大会第二十次会议在联社六楼
会议室召开。

经大会确认， 会议应到社
员代表

53

人， 实到社员代表
53

人， 所持表决权占全部表决权
的
100%

，符合法律规定。会议由
河联社负责人李刚同志主
持。

（二）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
通过了本次大会的唱票人、计
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按照会议议程安排，对《关
于取消河联社法人资格并与
平桥联社、 明港联社新设合并
组建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议案》《关于成立信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
建领导小组和筹建工作小组及
人员名单的议案》《关于筹建信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行性研究报告（草案） 的议
案》《关于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草
案） 的议案》《关于授权信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
工作小组实施

<

信阳农村商业
银行筹建工作方案

>

的议案》

《关于委托授权信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
组组长出席信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和股东
大会并签署发起人协议书及相
关法律文书的议案》《关于委托
授权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进行

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及律师事
务所进行律师见证的议案》《关
于

<

原社员股金处置方案（草
案）

>

的议案》《关于
<

清产核资、

资产评估及净资产处置方案
（草案）

>

的议案》《关于
<

清产核
资基准日至信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业期间经营成
果处置

>

的议案》等
10

个议案进
行了审议。 表决结果为所有议
案均

100%

通过， 会议就以上表
决内容及决议结果分别制作了
决议文件， 并由全体与会社员
代表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确认。

（三）因改制对原股金结构
进行调整涉及每个社员的利
益， 特对原股金处置意见进行
公告。

1.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由信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工作小组（以下简称筹建
工作小组）、中介机构和河联
社按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确认净
资产。 对确认后的净资产按原
河联社社员股金进行量化，

确认、量化后的股金，按照自愿
原则和信阳农商银行股本结构
规定， 按一定比例转为信阳农
商银行股份，也可转让或退股。

2.

对无法联系或暂时无法
确认身份的股金，转入“其他应
付款” 科目， 不再具有股金性
质，待后清理。

3.

对不符合作为信阳农商
银行发起人资格和条件的以及
自愿转让原股金的河联社原
有社员， 允许其在申请认购期
限结束日前， 将其所持有的
河联社股金按一定比例转让给
其他符合发起人资格和条件的
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自然人社
员可转让给原自然人社员或企
业法人； 个体工商户类企业或
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社
员可以将其股金转至合法投资
及经营者名下， 不得转让给其
他自然人社员），未在规定期限
内办理退股或者转让手续的，

按自动退股处理。

4.

筹建工作小组综合考虑
河联社每股净资产评估值及
政府扶持等因素， 拟定河联
社原股金的每股退股金额。退
股金额将在办理退股手续或按
自动退股处理后， 于信阳农商
银行正式开业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予以发放。

5.

若河联社改制事宜未
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而被正式终止， 则此次改制过
程中所办理的退股手续自动失
效， 拟退股的原河联社股金
仍为河联社股金。

（四）聘请河南威鼎律师事
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

证。

见证律师依照相关法律及
河联社章程的规定， 基于勤
勉诚实的执业品质， 遵照律师
行业的执业规定和标准， 认真
审阅了本次会议的相关材料，

并全程见证了本次会议召集及
召开过程。

公告地点：《信阳日报》及
信阳市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各营业机构。

二、 平桥联社相关情况公
告

（一）

2016

年
11

月
12

日上
午， 平桥联社第一届社员代表
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联社十一
楼会议室召开。

经大会确认， 会议应到社
员代表

57

人， 实到社员代表
57

人， 所持表决权占全部表决权
的
100%

，符合法律规定。会议由
平桥联社理事长吴存刚同志主
持。

（二）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
通过了本次大会的唱票人、计
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按照会议议程安排，对《关
于取消平桥联社法人资格并与
河联社、 明港联社新设合并
组建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议案》《关于成立信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
建领导小组和筹建工作小组及
人员名单的议案》《关于筹建信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行性研究报告（草案） 的议
案》《关于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草
案） 的议案》《关于授权信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
工作小组实施

<

信阳农村商业
银行筹建工作方案

>

的议案》

《关于委托授权信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
组组长出席信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和股东
大会并签署发起人协议书及相
关法律文书的议案》《关于委托
授权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进行
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及律师事
务所进行律师见证的议案》《关
于

<

原社员股金处置方案（草
案）

>

的议案》《关于
<

清产核资、

资产评估及净资产处置方案
（草案）

>

的议案》《关于
<

清产核
资基准日至信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业期间经营成
果处置

>

的议案》等
10

个议案进
行了审议。 表决结果为所有议
案均

100%

通过， 会议就以上表
决内容及决议结果分别制作了
决议文件， 并由全体与会社员
代表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确认。

（三）因改制对原股金结构
进行调整涉及每个社员的利
益， 特对原股金处置意见进行
公告。

1.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由信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工作小组（以下简称筹建
工作小组）、中介机构和平桥联
社按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确认净
资产。 对确认后的净资产按原
平桥联社社员股金进行量化，

确认、量化后的股金，按照自愿
原则和信阳农商银行股本结构
规定， 按一定比例转为信阳农
商银行股份，也可转让或退股。

2.

对无法联系或暂时无法
确认身份的股金，转入“其他应
付款” 科目， 不再具有股金性
质，待后清理。

3.

对不符合作为信阳农商
银行发起人资格和条件的以及
自愿转让原股金的平桥联社原
有社员， 允许其在申请认购期
限结束日前， 将其所持有的平
桥联社股金按一定比例转让给
其他符合发起人资格和条件的
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自然人社
员可转让给原自然人社员或企
业法人； 个体工商户类企业或
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社
员可以将其股金转至合法投资
及经营者名下， 不得转让给其
他自然人社员），未在规定期限
内办理退股或者转让手续的，

按自动退股处理。

4.

筹建工作小组综合考虑
平桥联社每股净资产评估值及
政府扶持等因素， 拟定平桥联
社原股金的每股退股金额。退
股金额将在办理退股手续或按
自动退股处理后， 于信阳农商
银行正式开业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予以发放。

5.

若平桥联社改制事宜未
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而被正式终止， 则此次改制过
程中所办理的退股手续自动失
效， 拟退股的原平桥联社股金
仍为平桥联社股金。

（四）聘请河南威鼎律师事务
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见证律师依照相关法律及
平桥联社章程的规定， 基于勤
勉诚实的执业品质， 遵照律师
行业的执业规定和标准， 认真
审阅了本次会议的相关材料，

并全程见证了本次会议召集及
召开过程。

公告地点：《信阳日报》及
信阳市平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各营业机构。

三、 明港联社相关情况公
告

（一）

2016

年
11

月
12

日上
午， 明港联社第一届社员代表

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在联社五楼
会议室召开。

经大会确认， 会议应到社
员代表

51

人， 实到社员代表
51

人， 所持表决权占全部表决权
的
100%

，符合法律规定。会议由
明港联社理事长冯刚同志主
持。

（二）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
通过了本次大会的唱票人、计
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按照会议议程安排，对《关
于取消明港联社法人资格并与
河联社、 平桥联社新设合并
组建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议案》《关于成立信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
建领导小组和筹建工作小组及
人员名单的议案》《关于筹建信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行性研究报告（草案） 的议
案》《关于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草
案） 的议案》《关于授权信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
工作小组实施

<

信阳农村商业
银行筹建工作方案

>

的议案》

《关于委托授权信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
组组长出席信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和股东
大会并签署发起人协议书及相
关法律文书的议案》《关于委托
授权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进行
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及律师事
务所进行律师见证的议案》《关
于

<

原社员股金处置方案（草
案）

>

的议案》《关于
<

清产核资、

资产评估及净资产处置方案
（草案）

>

的议案》《关于
<

清产核
资基准日至信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业期间经营成
果处置

>

的议案》等
10

个议案进
行了审议。 表决结果为所有议
案均

100%

通过， 会议就以上表
决内容及决议结果分别制作了
决议文件， 并由全体社员代表
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确认。

（三）因改制对原股金结构
进行调整涉及每个社员的利
益， 特对原股金处置意见进行
公告。

1.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由信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工作小组（以下简称筹建
工作小组）、中介机构和明港联
社按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确认净
资产。 对确认后的净资产按原
明港联社社员股金进行量化，

确认、量化后的股金，按照自愿
原则和信阳农商银行股本结构
规定， 按一定比例转为信阳农
商银行股份，也可转让或退股。

2.

对无法联系或暂时无法
确认身份的股金，转入“其他应
付款” 科目， 不再具有股金性
质，待后清理。

3.

对不符合作为信阳农商
银行发起人资格和条件的以及
自愿转让原股金的明港联社原
有社员， 允许其在申请认购期
限结束日前， 将其所持有的明
港联社股金按一定比例转让给
其他符合发起人资格和条件的
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自然人社
员可转让给原自然人社员或企
业法人； 个体工商户类企业或
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社
员可以将其股金转至合法投资
及经营者名下， 不得转让给其
他自然人社员），未在规定期限
内办理退股或者转让手续的，

按自动退股处理。

4.

筹建工作小组综合考虑
明港联社每股净资产评估值及
政府扶持等因素， 拟定明港联
社原股金的每股退股金额。退
股金额将在办理退股手续或按
自动退股处理后， 于信阳农商
银行正式开业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予以发放。

5.

若明港联社改制事宜未
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而被正式终止， 则此次改制过
程中所办理的退股手续自动失
效， 拟退股的原明港联社股金
仍为明港联社股金。

（四）聘请河南威鼎律师事
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
证。

见证律师依照相关法律及
明港联社章程的规定， 基于勤
勉诚实的执业品质， 遵照律师
行业的执业规定和标准， 认真
审阅了本次会议的相关材料，

并全程见证了本次会议召集及
召开过程。

公告地点：《信阳日报》及
明港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各营业
机构。

四、社员意见反馈方式
社员对本公告内容如有意

见请于公告有效期内以书面或
电话方式反馈至筹建工作小组
办公室。

公告有效期：

2016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
筹建工作小组办公室地

址： 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七大道
60

号
联系电话：

0376-6785778

0376-6785779

联系人： 筹建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谭仕忠

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

2016

年
11

月
13

日


